附件2

《关于取消医用耗材加成理顺部分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起草说明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等文件精神，为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完善补偿机制，促进我市医疗保障和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决定对部分医疗服务价格进行理顺。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我市现有县级以上公立医院26家，其中市属公立医院8家，区（市）属公立医院1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95家。2015年我市在全省率先开展了城市公立医院医药价格改革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我们建立了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先后分三批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调整和优化，形成县级以上公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两套价格体系，医疗价格整体水平为省属医疗机构的89%。

今年5月，国务院办公室《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规定，取消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加成，完善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补偿政策，妥善解决公立医疗机构取消医用耗材加成减少的合理收入的补偿问题。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鲁办发〔2018〕18号）文件明确要求，各地要按照“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的原则，通过规范诊疗行为、降低药品和医用耗材费用等腾出空间，建立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逐步提高医疗服务收入在医院总收入中的比例。对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动态调整，原则上每年调整1次。

根据国家、省建立健全分类管理、动态调整、科学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总体要求，今年我们将取消公立医院医用耗材加成理顺医疗服务价格作为医药价格改革的重点工作。按照“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的总体思路，坚持“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统筹兼顾”的原则，全面取消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加成，理顺部分医疗服务价格。
  二、起草过程

（一）确定调价总量。会同市卫健委对全市公立医疗机构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耗材加价情况开展调研。目前我市医用耗材实行累进差价率销售，以此来确定各级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加成合法总量，为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腾出空间。

（二）明确补偿比例。按照国家和省级医用耗材加成补偿要求，参照已取消医用耗材加成的广东等地做法，确定对医用耗材加成全部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予以补偿。对于部分医院因收入结构因素导致的补偿不到位问题，按照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三）筛选调价项目。此次价格调整主要涉及三部分：一是磁共振项目。二是综合及临床诊疗类项目。具体涉及诊察、护理、手术及中医类40多个项目，这些项目普遍具有劳务耗费量大、技术要求高、与省级标准相差较大的特点。三是部分受取消医用耗材加成政策影响较大的骨科手术项目。
（四）开展测算工作。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原则，对全市医疗服务价格进行统一测算，同步调整，并逐步合理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针对部分医疗项目开展成本测算，为制定价格提供数据支持，充分考虑到就医患者和医保基金承受能力，注重做好与同类项目比价关系以及与省级价格、周边城市价格的衔接，力争补偿效果达到最优。
（五）做好充分论证。召开主管部门、医疗机构和市民多方参加的座谈会，利用政府网站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意见建议，通过开展调查问卷、摸底运行分析等途径进行风险评估，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确保合理可行。
三、政策主要内容
（一）取消医用耗材加成政策。全市公立医疗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取消医用耗材加成，所有医用耗材均按进价销售。
（二）理顺医疗服务价格。对县级以上公立医院61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价格为省级标准的86.26%。下步，将按照省局统一部署，进一步降低检查、化验费等项目，为优化医疗服务价格腾出空间。

（三）明确相关要求。本次修订的医疗服务价格是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对《威海市区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威价发〔2017〕81号）进行补充和完善。调整收费标准的医疗项目属于普通医疗项目的，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按医院级别执行相应的医疗保险政策。医疗机构应在服务场所的显著位置公示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名称、编码、内涵、计价单位和价格等内容，自觉接受主管部门和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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